
广 东 省 云 浮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关于云浮市华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破产清算
一案选任管理人的公告

(2025）粤 53 破申 27 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《广东省高级人民

法院关于规范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选任与监督工作的若干

意见》的规定，现就广州市方圆乐臻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申请

云浮市华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策公司”）破

产清算案选任管理人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本次自愿报名参加摇珠的管理人须为 2024 年度《广

东省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》中仍在轮候序列的一级管理人。

二、请自愿报名参加摇珠的管理人根据本公告公示的债

务人信息认真、全面、深入核查自身是否存在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

四条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司法解释、地方性法规、

规章规定的回避情形。不存在法定回避情形的管理人，可按

本公告要求书面报名（申请书需加盖单位公章并备注联系

人、电话、确认经过自查无回避情形）。书面报名材料需在

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（以法院签收时间为准）

函至本院司法委托管理部门（立案庭）。

按照摇珠结果确定承办案件的一级管理人在履行管理

人职责中才发现回避事由，并以此为据申请变更管理人的，



视为该轮次内已承办过案件。如无管理人报名，该案将在本

轮次没有承办过案件的一级管理人中摇珠选定管理人。

三、企业基本情况：华策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0 日在云

浮市云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，企业性质为其他有限

责任公司，股东为邢国琳和珠海市华策集团有限公司，注册

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，经营范围为从事物业投资管理、

房地产开发经营、高科技产业项目研发；信息技术、电子产

品、生物技术、化工产品、机械设备等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

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；电子元器件、集成电路、

光电产品、半导体、太阳能产品、仪表配件、数字电视播放

产品及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；干燥机、工业除湿机、

净化设备、机电机械、制冷设备的开发和销售；智能交通产

品的研发、道路交通设施的安装、研发与销售；通讯器材、

会议公共广播设备、航空电子设备、测试设备的技术开发及

销售；建筑材料、百货、文具用品、体育器材的销售。目前

登记状态为在营（开业）企业。

四、报名截止时间：2025 年 12 月 26 日 17 时 30 分。

邮寄地址：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声屏路云浮市中级人民

法院立案庭

联系人：邓助理 电话：0766-8989015 转 7

特此公告。

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

2025 年 12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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